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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《石狮市工业企业
“零增地”改扩建项目规划许可方式改革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提高行政效率,优化营商环境,根据中办、国办《关于深入

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》“对不新增用地“零土地”技

改项目推行承诺备案制”的要求及《泉州市关于深化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审批服务水平的实施意见》（泉工审办

〔2022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,现将《石狮市工业企业“零增地”

改扩建项目规划许可方式改革方案》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

2022 年 1 月 28 日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文件

狮自然资源规〔2022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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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工业企业“零增地”
改扩建项目规划许可方式改革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

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，为进一步创新审批方式，提高审批效率，

根据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的实施

意见》（闽自然资〔2019〕2 号）精神要求，结合本地工业企业

技改实际需求，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石狮市工业园区内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,符合

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政策、生态环境和安全要求、不改变土地用

途的工业改扩建项目，改扩建内容应为工业生产性建构筑物。

不适用范围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违法建筑未整改

到位的工业企业。

二、分类改革措施

（一）实行审批管理

明确工业企业“零增地”改扩建项目审批清单，清单内项目

规划设计方案以工程建设许可阶段联合技术审查与指导制度实

施。审批清单范围：

1.在原有用地范围内改建、扩建增加的建筑面积超过原总计

容面积 20%的建设项目；

2.建筑加层超过 1 层或增设层高超 8 米的建设项目；

3.拆除原有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大规模拆除重建建

设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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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增设地下超过一层或地下建筑面积大于 1000 平方米的建

设项目。

（二）减免技术审查

审批清单外的工业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政策、生

态环境和安全要求,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,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

提下，规划设计方案免于联合技术审查与指导。

申报单位变更方案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并出具调整函

复后，携带项目原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签署的告知承诺书直

接至市行政服务中心变更规划许可手续。

（三）推行豁免许可

结合本地企业需求，明确改扩建项目豁免清单范围。下列项

目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：

1.工业项目在城市支路及以下级别道路两侧增设通透式围

墙设施；不临城市道路的相邻用地之间的围墙设施。

2.工业项目用于安装、衔接市政管网设施的不涉及新增建筑

面积的水电设备设施和接入接出管等附属设施。

3.已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工业项目，不增加建筑

面积、建筑总高度、建筑层数，不涉及修改外立面和变更使用性

质的建筑工程（包括内部装修）。

4.用于安装、衔接市政管网设施的不涉及新增计容建筑面积

的地下构筑物、化粪池、污水处理池、地下消防水池水泵房等附

属设施。

5.工业项目因技术改造、产业革新、布局调整等需求增设

70㎡以内配电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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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承诺备案制改扩建项目建设、设计单位应按承诺内容完成项

目建设。承诺不实的,或施工图纸与规划许可内容存在矛盾的,

建设单位应当在一个月内完成整改。未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

的,市自然资源部门将依法撤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,建设、设计

单位应依法承担由此发生的法律责任。

建设、设计单位违反承诺,或以伪造、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的,市自然资源部门将建设单位、设计单

位及其责任人的不良诚信记录报送其主管部门及诚信信息管理

部门。存在不良信用记录和失信行为的申请人和第三人,将被列

为重点监管对象,增加检查频次。

存在失信行为如属第三人责任,设计负责人承担设计的设计

文件成果三年内不得作为申请办理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审批

手续的材料。建筑设计单位一年内出现三次被认定存在违反承诺

事项的失信行为,该建筑设计单位的设计文件成果三年内不得作

为申请办理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手续的材料。申请人依据

上述设计文件成果申请办理本市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审批手续而

导致无法办理的后果将由第三人单位承担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1月28日印发


